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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工又想规避责任？
法院：“应予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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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到了，大量招人。时间自由

安排，每个小时 18 元~38 元，真实可信，

手机电脑都可以。”9 月至 10 月，某闲置

QQ 群里以“双 11”为噱头，招聘做网络

刷单、打字、游戏代练等兼职信息逐渐多

了起来。记者11月2日点开某网络刷单

人的QQ头像，与对方进行了联系。

“你先把这个表填一下。我们需要

统计兼职人员的相关信息备案。”刚一发

消息，对方就向记者发来一连串文件和

复制粘贴的信息。这些文件中对网络刷

单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进行了介绍，但是

并未有任何关于该公司和相关刷单店铺

的介绍。要求填写的表格从姓名、联系

电话等基本信息到身份证信息、银行卡

号等一应俱全。

“他们不仅把你的个人信息骗走，下

一步还会骗你的钱。”刘燕是重庆师范大

学的大三学生。2019 年 9 月，她通过某

兼职群添加了某刷单工作人员，对方要

求她填写相关信息后，拉她入了一个YY

语音群中，并要求她缴纳 99 元的会员

费，“我当时觉得这几十元钱也没什么，

迷迷糊糊就拿支付宝扫了。”随后对方不

仅没有安排她“刷单”，而且以刷单的名

义继续要求她支付 300 元，刘燕才意识

到自己上当了。

由于“双 11”业务量暴

增，临时增加兼职人员成为企业

首选。此外，以“双11”为借口，

“正规平台，诚邀刷单，足不出户，

日进斗金”等网络虚假兼职骗局又

卷土重来。如何保障兼职人员合

法权益，规范临时用工市场成为难

题。

一方面当前兼职招聘市场良

莠不齐，监管存在不足，相关的法

律规范也不完善。另一方面兼职

人员一般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且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兼职人员相

对缺乏法律知识，维权意识淡

薄。这样的博弈最终往往以兼职

人员自认倒霉收场。专业人士建

议，临时用工人员需要增强兼

职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保留

相关劳动证据，兼职用工

市场应强化监管力度、

完善兼职市场劳动

权益保障体系。

企 业 既 要

赚钱，又想规避

用工责任，结果

或许是承担更

严重的用工责任。

2018年11月4日，打工

者罗某通过微信群“兼职代

理”招工，进入重庆一家人力

资源管理公司，从事这家公司承

包的邮政快递处理业务，但未签订

劳动合同。后罗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

通事故死亡，其家人就罗某与这家人力资

源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簿公堂。近

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了

这起劳动争议案，认定双方劳动关系成立。

据了解，2018年11月4日起，罗某通

过“兼职招聘”微信群中一兼职代理，被

介绍给白某。白某带罗某到某强公司承

包的上述快递业务处理中心，从事快递

装运工作，为“长期工”。由某强公司发

放工作服并安排食宿，但未签订劳动合

同，也还未结算工资。

2018 年 12 月 6 日，罗某身穿印有某

强公司字样的马甲在距离上班地点500

米处发生交通事故，经救治后于2019年

8月去世。

庭审中，某强公司辩称，白某是其合

伙人，负责帮其招聘临时工应付“双11”

暴增的快递业务，罗某是通过白某招聘

的临时工，工作由白某安排的带班现场

负责人进行现场协调和指挥，工资由白

某发放，住宿由白某安排，公司仅提供午

餐。一审法院判决劳动关系不成立。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强公司将

自身经营的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业务，违

法外包给不具有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业务

资质的案外人白某，此种名为合作伙伴

关系实为违法外包的违法行为既规避了

某强公司本应由自己承担的用工责任，

也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系恶

意规避法律规定的违法用工行为，应予

禁止。罗某与某强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

同，但综合案件事实可判定，其与某强公

司之间完全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特

征，遂判决罗某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人财两空，兼职市场陷阱多

不签合同，仍难逃用工责任

2018 年 4 月，西南政法大学研一学

生小武在 58 同城上搜索到一则高薪兼

职信息，对方要求小武缴纳20元填写一

份报名表后，带他与一名 HR 面谈。面

谈中对方以“害怕工作期间摔碎盘子、中

途离职为企业带来风险”为由要求小武

缴纳600元的押金。

“我当时意识到不对劲离开了，但是

我有很多学弟学妹都曾经在那里被骗

400元~1000元不等。”小武说，由于以大

学生为主体的兼职人员风险意识薄弱、

法律维权意识不强，往往成为“被宰的羔

羊”，而且这些虚假用工的骗子往往躲藏

于暗处，难以追寻。

“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被欺骗、

欺诈较为多见。从法律上说，现实中

维权途径单一，诉讼程序繁琐。相关

法律法规应该填补这一空白，为大学

生兼职尤其是网络招聘提供法律上的

保障，这同时也关系到企业的用人安

全。”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李建律

师表示。

除此以外，《劳动合同法》中规定“非

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

议”，很多招聘者便以此为由，拒绝签订

书面合同，以此来规避用工责任。在实

际案例中，很多兼职人员会因为缺乏书

面证据而放弃维权。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学生主体来

说，《劳动法》相关指导意见中强调，在校

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建立劳

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通

常认为在校大学生不具备劳动主体资

格，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无法

申请工伤认定。但是大学生可以根据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雇佣关系的相关

规定申请赔偿。

“我国劳动法关于劳动者的认定标

准模糊，大学生能否成为劳动者的问题

始终存在着争议。”李建律师建议，相关

机关应该确认大学生在兼职时的劳动者

地位，将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界定

为劳动法律关系。同时，要提倡大学生

在兼职时签订劳动合同，以便在司法实

践当中法官能够根据劳动合同内容来判

断，更好地维护大学生兼职权益。

（来源：工人日报）

失序的招聘市场亟须规范


